
经公司统计，2025年公司成品油业务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比

1 江苏川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油站 1,154.78 21.04%

2 盐城市大丰区上海农场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559.10 10.19%

3 盐城市大丰港成品油有限公司 497.63 9.07%

4 东台市义清水上加油点 309.66 5.64%

5 温州盐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28.69 4.17%

小计 2,750.01 50.10%

除第一大客户江苏川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油站外， 成品油业务前五大客户中单个客户占比均在

10%以下。 整体来看，2025年，公司成品油客户多达105家，集中在盐城区域，包括贸易商、加油站、物流公

司、合作社和其他客户。 截至2026年5月末，公司成品油客户达到148家，较2025年末新增43家，分散度较

高，不存在对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

经公司统计，2025年公司成品油业务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比

1 合义嘉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6,147.14 87.99%

2 江苏闰昇能源有限公司 777.04 11.12%

3 盐城新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62.27 0.89%

小计 6,986.44 100.00%

公司成品油第一大供应商为合义嘉能源（江苏）有限公司，占比87.99%，采购金额较大主要由于其在

贸易商报价中具备价格优势。 成品油供应商市场集中度较低，竞争较为激烈，价格为采购的主要考虑因

素，公司选择质优价低的供应商采购具有商业合理性，不存在对单一供应商的重大依赖情形。 因此，公司

成品油业务具备稳定的业务模式。

五、成品油业务不属于新增业务

公司2016年以来即从事成品油业务，2025年的成品油业务不属于新增业务，主要依据如下：

（一）公司核心业务方向及品类未变，均为公司长期从事的业务

公司于2016年即开始从事成品油的贸易业务，成品油业务一直以来都属于公司的传统业务，经营的

品类为柴油和汽油。 “油品、化学品仓储和贸易业务”一直也是公司从事并披露的双主业之一。

2023年公司因监管政策调整启动换证工作，经公司与各政府主管部门多次协调沟通，于2025年4月

取得含成品油（汽油、柴油、煤油）经营范围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继续开展成品油业务，业务模式保

持稳定。

（二）核心资产未变，系募投资金建设项目的有效利用

2011年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90亿元在大丰港规划区域内投资兴建50万立方的化工仓储物流项目，一

期工程占地10万平方米，于2015年建成并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一期项目建成后公司即同步开展油品、

化学品仓储及贸易业务，二期工厂占地16.2万平方米，于2018年建成并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成品油业务

配套的21座合计24.4万方浮顶罐以及4万平方米固体危化品库区均为2012至2018年期间内陆续建成并

持续投入运营，并非临时新增或外购取得，相关资产产权归属、使用状态及使用用途均未发生变更。

因此，公司成品油贸易业务始终依托于上述成品油储罐及大丰港港口资源等公司长期持有的自有基

础设施开展，业务中止和恢复后，公司未临时外购、新建核心经营资产，实际还是使用存量历史资产。公司

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并对应调整对罐区资源的利用方式，2023年以前， 公司主要采用了以罐

区出租和无实物流转的贸易模式的经营策略。 随着行业政策和公司经营策略的变化，在取得成品油危化

品经营资质后以自营模式开展成品油业务。

（三）经营资质连续有效，仅随监管要求更新类目

2015年，公司一期仓储项目建成并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2015年11月26日获得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

证书，正式具备油品、化学品仓储、装卸、配套贸易的硬件与基础经营资质，为开展成品油贸易业务奠定核

心资产与合规基础。

2020年6月11日，公司获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该资质由应急管理部门核发，区别于此前成品油

常规经营资质，是针对危化品经营的专项合规证明，但该时点柴油尚未纳入危化品监管范畴，本次取证主

要为完善园区整体危化品仓储、配套经营资质，原有成品油贸易业务经营规则、许可要求未发生变化，业

务延续此前模式开展。

2022年末，《应急管理部等10部门关于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实施指南（试行）〉涉及柴

油部分内容的通知》（应急〔2022〕83号）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3类成品油都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

市场主体必须申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后才可经营。 公司于2023年6月11日完成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常规换证工作，但该许可证许可范围不包括成品油（汽油、柴油、煤油），盐城市应急管理局依据新监管

要求，要求公司补充增加成品油经营类目，重新完善成品油经营许可。 公司于2025年4月获得成品油（汽

油、柴油、煤油）经营范围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综上，公司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危化品相关资质、港口经营资质均为历史取得，与经营业务对

应，持续处于有效期内。 2023至2025年仅是根据国家成品油监管新规，在原有危化品经营许可证中恢复

成品油经营许可，并非新办经营资质，资质体系具备连续性。

（四）业务本质为产业链延伸，系长期经营的主业范畴

无论是仓储服务还是自营贸易，成品油业务本质均未脱离“油品、化学品仓储和贸易” 主业范围，均

高度依赖公司的港口资质与仓储管控能力，本质上都是围绕成品油的物理管控与货权流转展开，自营贸

易仅是原有业务在同领域、同业态下的战略选择和延伸，并非脱离历史主业的跨界经营。

因此，公司开展成品油等商品贸易均属于公司既定的主营业务范畴，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及公司成品油业务的发展历程、相关资产、资质延续性、业务本质及公

司主业规划综合判断，公司2025年度成品油业务收入的实现，是公司既定危化品物流供应链业务战略规

划稳步推进与有效落地的重要体现，已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式，不属于首次开展全新业务、新申请核心资质

或新增核心资产等情形，故不属于新增业务和突击收入。

综上，公司深耕化工行业38年，积淀了丰富的客户资源、行业人脉及成熟的运营经验，为稳定的可持

续经营提供有力支撑。公司的成品油业务属于公司围绕核心竞争优势和战略发展方向开展的正常经营业

务，具有计划性和持续性，已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不是临时性和偶发性的决策，与前期披露的募集资金

使用规划和公司整体战略规划保持一致。

经自查，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具体业务内容清晰，扣除金额完整准确，自查流程规范，扣除事项及

金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 的规

定，不存在违反相关监管要求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针对种子、商品粮等贸易收入，检查收入确认时点是否准确，收入确认关键性单据是否完备；根据

贸易模式，判断收入总额法/净额法确认模式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2、核查公司与相关客户和供应商是否存在特定关系；

3、针对房产出租、出售材料等收入，检查销售合同、发票、结算单等，核实收入确认金额是否准确；

4、针对成品油业务：

（1）了解与成品油业务收入确认、采购与付款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

到执行，并测试关键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对重要或具有特别风险的客户及供应商进行实地走访，了解业务双方业务模式、交易的商业背

景及商业实质，核查销售收入的真实性；

（3）实地查看油品化学品仓库的运转情况，选取样本对成品油业务购销实物流进行核实，结合公司

库区过称重记录、过磅单、影像记录、液位记录等业务数据，核查成品油销售业务的真实性；

（4）针对成品油业务收入，选取项目检查相关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订单、销售发票、出库单及

客户签收单等支持性文件；将银行回款、付款记录与发票信息进行核对，验证交易对手的一致性；

（5）查阅公司2020年以来的年度报告，核实“油品、化学品仓储与贸易”作为双主业的披露情况；

（6）了解成品油业务历史开展情况，包括以前年度购销明细、供应商及客户清单、业务模式、收入确

认模式、核心管理人员及团队等是否与本年存在较大差异；

（7）获取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等资质证书，核实业务资质的合法

性；

（8）获取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成品油业务经营简报及相关财务数据，了解期后经营情况；

5、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

6、检查营业收入扣除的合规性、准确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其他类业务收入确认未见异常；成品油业务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畴，公司具备经营相关的设施

设备、业务渠道，相关经营资质齐全合规，不属于新增业务，2026年一季度油品业务开展正常，业务模式稳

定；公司已根据《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营业收入扣除》的有关规定对相关业务的收入进行扣

除，未见异常。

二、关于资产质量与减值准备

4．年报显示，你公司2025年末应收票据账面价值为4189.58万元，同比增长100%，本年度未计提减

值准备；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15亿元，同比下降19.48%，本年度计提减值准备406.34万元。 请你公司：

（1）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收入确认方法等，说明2025年末应收票据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你公司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促进销售或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公司回复】：

2025年度，公司主营业务为生态功能农业、石化仓储供应链，经营的主要产品包括“能百旺” 系列小

分子功能肥、水溶肥、生物农药制剂、富硒功能产品以及化学品贸易与仓储等。 2025年公司主要产品的业

务模式、信用政策、收入确认方法等业务特点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应收票据大幅度增长，主要是2025年末“非6+9”银行承兑汇票未终止确认所致。 2024年末，公

司已背书转让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非6+9”银行承兑汇票金额6,265.92万元，终止确认应收票据。 2025

年末，公司对期末已背书转让但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是否终止确认进行了更加审慎的判断，基于谨

慎性原则未将“非6+9”银行承兑汇票终止确认。 依据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对信用级别较高的6家国有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和9家上市股

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

银行、浙商银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由于到期无法承兑的风险极低，在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或贴

现时终止确认，期末余额在应收款项融资核算。对于信用级别一般的“非6+9”银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风险和延期付款风险并未转移，针对该类银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在未到期前，无论是否背书或贴

现均不终止确认，期末余额在应收票据核算。

2025年末，公司应收款项融资余额126.33万元，较2024年末余额625.05万元减少了79.79%；2025年

度，公司收到合并范围外票据金额合计16,040.17万元，与2024年度16,244.62万元基本持平，公司票据结

算规模占整体营收比例呈下降趋势，不存在放宽信用政策促进销售或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2）列示2025年末应收票据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出票人、承兑人、金额、到期日、交易对手方名

称、交易背景、交易内容、票据贴现或背书情况、是否附有追索权、是否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等。 说明应收

票据规模与你公司业务规模是否匹配，上述交易对手方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你公司是否存在无

真实商业实质的应收票据；

【公司回复】：

2025年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均为期末已背书但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具体明细如下：

出票人 承兑人 金额（元） 到期日

票据

来源

前手（客

户名称）

销售内

容

后手

票据

贴现

或背

书情

况

采购

内容

采购金额

（元）

是否

附有

追索

权

是否符合

终止确认

的条件等

上海飞农

科技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桥支

行

3,609,

000.00

2026-0

2-22

开立

上海飞农

科技有限

公司

原药制

剂

山东滨农科技

有限公司/邦

农达（潍坊）

作物科学有限

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3,609,

000.00

是 否

上海念青

橡胶科技

有限公司

新 韩 银 行

（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虹

桥支行

3,000,

000.00

2026-1

-29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3,000,

000.00

是 否

安徽冬日

暖阳化工

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湖墅支行

2,181,

400.00

2026-0

6-05

开立

安徽冬日

暖阳化工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山东滨农科技

有限公司/邦

农达（潍坊）

作物科学有限

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2,181,

400.00

是 否

成都寰亿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乐山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

分行

2,000,

000.00

2026-3

-29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2,000,

000.00

是 否

鄂托克旗

建元煤焦

化有限责

任公司

鄂尔多斯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棋盘井

支行

2,000,

000.00

2026-4

-20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2,000,

000.00

是 否

安徽冬日

暖阳化工

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营

业部

1,763,

500.00

2026-0

6-22

开立

安徽冬日

暖阳化工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辽宁先达农业

科学有限公司

/南通创生贸

易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1,763,

500.00

是 否

杭州颖农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西湖支行

1,602,

500.00

2026-0

2-20

开立

杭州颖农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安道麦辉丰

（江苏）有限

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1,602,

500.00

是 否

宁波肥多

多电子商

务有限公

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

1,590,

000.00

2026-1

-4

开立

宁波肥多

多电子商

务有限公

司

甘氨酸

江苏百阁建设

有限公司/盐

城市安博电子

设备有限公司

等10家拆分支

付

背书

支付

货款、

工程

款、设

备款、

费用

款等

1,590,

000.00

是 否

山东三岳

化工有限

公司

德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滨州无棣支

行

1,552,

500.00

2026-2

-14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552,

500.00

是 否

杭州颖农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

州临平支行

1,399,

000.00

2026-0

2-21

开立

杭州颖农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安道麦辉丰

（江苏）有限

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1,399,

000.00

是 否

杭州颖农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临平运河小

微企业专营

支行

1,258,

870.00

2026-0

2-01

开立

杭州颖农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安道麦辉丰

（江苏）有限

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1,258,

870.00

是 否

朝阳金达

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凌滨支行

1,180,

000.00

2026-2

-14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180,

000.00

是 否

浙江省化

工进出口

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然支

行

1,039,

075.00

2026-0

3-10

背书

安徽冬日

暖阳化工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江苏辰嘉化工

有限公司/江

苏长青农化股

份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1,039,

075.00

是 否

四川铭川

恒科技有

限公司

乐山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充

分行

1,000,

000.00

2026-3

-28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000,

000.00

是 否

四川铭川

恒科技有

限公司

乐山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充

分行

1,000,

000.00

2026-3

-28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000,

000.00

是 否

宁波肥多

多电子商

务有限公

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

1,000,

000.00

2026-0

1-04

开立

江苏辉丰

石化有限

公司

原药制

剂

山东同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滨农科

技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药剂

1,000,

000.00

是 否

四川德胜

集团钒钛

有限公司

乐山市商业

银行峨眉山

支行

928,

139.79

2026-3

-10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928,

139.79

是 否

浙江省化

工进出口

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湖墅支行

925,

764.81

2026-0

3-22

背书

安徽冬日

暖阳化工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利民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925,

764.81

是 否

上海飞农

科技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桥支

行

772,

416.00

2026-0

1-18

开立

上海飞农

科技有限

公司

原药制

剂

山东滨农科技

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772,

416.00

是 否

上海飞农

科技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桥支

行

770,

000.00

2026-0

1-21

开立

上海飞农

科技有限

公司

原药制

剂

山东滨农科技

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770,

000.00

是 否

成都寰亿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乐山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

分行

600,

000.00

2026-3

-29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600,

000.00

是 否

鞍钢集团

朝阳钢铁

有限公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朝阳县支行

565,

684.43

2026-1

-28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565,

684.43

是 否

浙江省化

工进出口

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湖墅支行

546,

635.19

2026-0

3-22

背书

安徽冬日

暖阳化工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利民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碧奥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546,

635.19

是 否

内蒙古建

元绿色节

能工程技

术有限责

任公司

鄂尔多斯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棋盘井

支行

500,

000.00

2026-2

-4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500,

000.00

是 否

鄂托克旗

建元煤焦

化有限责

任公司

鄂尔多斯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棋盘井

支行

500,

000.00

2026-2

-13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500,

000.00

是 否

福华通达

化学股份

公司

乐山市商业

银行五通支

行

499,

000.00

2026-3

-5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499,

000.00

是 否

上海念青

橡胶科技

有限公司

新 韩 银 行

（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虹

桥支行

450,

000.00

2026-1

-29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450,

000.00

是 否

朝阳金达

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凌滨支行

373,

685.62

2026-2

-1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373,

685.62

是 否

四川德胜

集团钒钛

有限公司

乐山市商业

银行峨眉山

支行

311,

000.00

2026-3

-5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311,

000.00

是 否

南京泰科

诺国际贸

易有限公

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科

学园支行

310,

200.00

2026-0

3-11

背书

海利尔药

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原药制

剂

安道麦辉丰

（江苏）有限

公司/内蒙古

灵圣作物科技

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310,

200.00

是 否

鄂尔多斯

市金岭煤

业有限公

司

鄂尔多斯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海分

行

300,

000.00

2026-1

-16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300,

000.00

是 否

朝阳金达

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凌滨支行

300,

000.00

2026-2

-1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300,

000.00

是 否

陕西先农

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

公司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营

业部

300,

000.00

2026-0

1-23

背书

孟州市晨

峰生物科

技有限公

司

原药制

剂

山东碧奥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禾本生

化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药剂

300,

000.00

是 否

北京汽车

制造厂有

限公司德

州分公司

德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陵城区支行

286,

152.12

2026-1

-25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286,

152.12

是 否

河北翔金

超环保科

技有限公

司

衡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红旗支行

280,

000.00

2026-3

-1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280,

000.00

是 否

宁波利优

达贸易有

限公司

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象山支

行

280,

000.00

2026-0

2-12

背书

海利尔药

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原药制

剂

苏州诚合化工

有限公司/江

苏快达农化股

份有限公司/

安徽瑞辰植保

工程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280,

000.00

是 否

杭州颖农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临平支

行

241,

880.00

2026-0

2-01

开立

杭州颖农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安道麦辉丰

（江苏）有限

公司/寿光卫

东晨冠化工有

限公司/安道

麦辉丰（江

苏）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241,

880.00

是 否

鞍钢集团

朝阳钢铁

有限公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朝阳县支行

217,

862.45

2026-1

-28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217,

862.45

是 否

浙江省化

工进出口

有限公司

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217,

500.00

2026-0

5-20

背书

安徽冬日

暖阳化工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江苏快达农化

股份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217,

500.00

是 否

台州市贝

骐机电有

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台州温岭小

微企业专营

支行

200,

000.00

2026-0

4-27

背书

上海农泽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杭州邦化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200,

000.00

是 否

山东施可

丰北方营

销有限公

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票支行

184,

451.40

2026-1

-14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84,

451.40

是 否

朝阳金达

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凌滨支行

180,

000.00

2026-2

-1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80,

000.00

是 否

禾锋农业

科技（上

海）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79,

200.00

2026-0

2-08

开立

禾锋农业

科技（上

海）有限

公司

原药制

剂

寿光卫东晨冠

化工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179,

200.00

是 否

朝阳金达

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凌滨支行

175,

169.40

2026-2

-1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75,

169.40

是 否

安徽冬日

暖阳化工

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营

业部

163,

500.00

2026-0

6-18

开立

安徽冬日

暖阳化工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南通创生贸易

有限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163,

500.00

是 否

山东骐风

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

司

德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陵城区支行

142,

946.96

2026-2

-27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42,

946.96

是 否

四川九州

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绵阳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35,

356.00

2026-2

-27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35,

356.00

是 否

山东施可

丰北方营

销有限公

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票支行

133,

585.51

2026-1

-14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33,

585.51

是 否

朝阳金达

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凌滨支行

124,

372.00

2026-2

-1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24,

372.00

是 否

台州市辉

泽农资有

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121,

380.00

2026-0

3-10

背书

安徽金敦

福农业科

技有限公

司

备品备

件

盐城诺来科技

有限公司/江

苏军之鹏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轩凯生

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背书

原料、

备品

备件、

工程

款

121,

380.00

是 否

四川成航

兴建筑工

程有限公

司

绵阳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13,

418.86

2026-2

-27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13,

418.86

是 否

上海民友

化工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09,

824.00

2026-0

1-25

背书

杭州颖农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原药制

剂

安道麦辉丰

（江苏）有限

公司

背书

原药

制剂

109,

824.00

是 否

山东施可

丰北方营

销有限公

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票支行

106,

414.49

2026-1

-14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06,

414.49

是 否

北京汽车

制造厂有

限公司德

州分公司

德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陵城区支行

100,

000.00

2026-1

-25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00,

000.00

是 否

朝阳金达

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凌滨支行

100,

000.00

2026-2

-1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00,

000.00

是 否

辽宁人民

康泰现代

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朝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朝阳县支行

100,

000.00

2026-1

-2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00,

000.00

是 否

乌海成城

交大建材

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海分

行

100,

000.00

2026-1

-27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00,

000.00

是 否

上海枫怡

升环保科

技有限公

司

新 韩 银 行

（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浦

西支行

100,

000.00

2026-2

-5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00,

000.00

是 否

鄂托克旗

建元煤焦

化有限责

任公司

鄂尔多斯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棋盘井

支行

100,

000.00

2026-2

-13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00,

000.00

是 否

衡水佰力

橡胶制品

有限公司

衡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邑支行

100,

000.00

2026-2

-28

背书

江苏福马

隆贸易有

限公司

乙二醇

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背书

乙二

醇

100,

000.00

是 否

其他零星

票据等35

份

-

1,474,

372.33

- 背书 - - - -

支付

货款

等

1,474,

372.33

-

合计

41,895,

756.36

- - - - -

注：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交易背景均为客户按合同约定，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

公司部分原药贸易业务采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上下游货款， 票据收付流转均基于真实交易背景，具

备商业实质，近几年客户信用政策未发生改变，主要交易客户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末，公司应收票

据（含应收款项融资，不考虑已背书或贴现的票据）余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91%、2.23%、

0.38%，整体比例较低，与公司业务规模匹配。

（3）结合相关方的信用情况及履约能力、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2025年未对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

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应收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信用风险相对较低，坏账风险较小，预期信用减值损失风险极低，

因而未计提应收票据相关信用减值损失。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2025年末公司未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

票中，已到期票据金额3,768.76万元均已正常足额兑付，无逾期、违约及无法兑付情况。

综上，公司主营产品、销售模式及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客户依据自身的资金管理

需求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公司收到客户的票据后大部分已背书转让给供应商，未造成公司大额

的资金占用，期后已到期票据均已正常兑付，未发生追索等纠纷风险。

（4）列示2025年末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十名的交易对手方名称、成立日期、实缴资本、注册地址、企

业性质、参保人数，说明上述各方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5%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公司回复】：

2025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十名的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单位全称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成立日期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企业性质

参保人

数

1

福建裕华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75,242,672.22 2003/2/10 15000万元 西埔镇冬古村

有限责任

公司

3

2

广西黄河能源有

限公司

63,048,759.93 2011/9/19 1000万元

南宁市江南区金凯

路20号科技楼二期5

楼502号

有限责任

公司

-

3

ProfengAus-

traliaPty.Ltd.

10,206,184.48 2012/3/2 -

103�ordish�road，

Dandenong�South，

VIC�3175，

Australia

有限责任

公司

-

4

河南能源化工集

团化工销售有限

公司

8,203,696.58 2009/3/19 1000万元

濮阳市高新区化工

一路南段

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59

5

山东百花生物集

团有限公司

7,744,000.00 2010/8/31 360万元

单县北环路东端路

南

有限责任

公司

27

6

Sharda�

Cropchem�

Limited

7,397,812.00 2004/3/12 9.022亿卢比

2nd�Floor, � Prime�

Business� Park�

Dashrathlal� Joshi�

Road, � Vile� Parle�

(West) � Mumbai�

Mumbai� City� MH�

400056�India.

publi-

climited-

company

-

7

盐城市大丰区丰

达园林绿化建设

有限公司

5,901,017.37 2007/5/29 200万元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

北路二期工程纺织

品大楼四层

有限责任

公司

4

8

TARKIM-

BITKIKORU-

MASANAYIVE

4,092,870.24 2009

2100万土耳

其里拉

Turgut?

zalMahallesi,

TurgutluCad-

desiNo:287,?

ehzadeler/Manisa,

Türkiye

国有合资 100

9

卓辰实业（上海）

有限公司

3,944,108.77 2011/12/7 20000万元

上海市嘉定区沪宜

公路431弄38号1层

101室

有限责任

公司

55

10

江苏辰海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3,513,000.00 2002/9/28 10188万元

盐城市盐都区盐渎

街道盐渎路888号物

联大厦407室

有限责任

公司

43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公开信息，国外客户实缴资本、参保人数等部分信息无法获取。

上述各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5）说明你公司与上述各方的交易内容、信用政策、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账龄情况、坏账准备计提金

额及比例、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结合客户资信情况、期后回款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及依据、同行业可

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公司回复】：

一、公司与上述各方的交易内容、信用政策、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账龄情况、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及比

例、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序号 单位全称 交易内容 信用政策

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

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

比例

账龄 期后回款

1

福建裕华

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0#车用柴

油、92#车用

汽油等

货物移交后30天

内凭票付款

75,242,

672.22

75,242,672.22 100% 3年以上 200万元

2

广西黄河

能源有限

公司

二甲苯 按指定日期付款

63,048,

759.93

63,048,759.93 100% 3年以上 -

3

Profen-

gAus-

traliaPty.

Ltd.

农药制剂

见提单后180天

电汇

10,206,

184.48

10,206,184.48 100% 3年以上 -

4

河南能源

化工集团

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液氨

装船完毕开具发

票，5个工作日内

付款

8,203,696.58 41,018.48 0.5% 6个月以内 全部回款

5

山东百花

生物集团

有限公司

肥料销售

甲方中标后，于2

个工作日内，按

本协议约定向乙

方支付全额中标

款

7,744,000.00 2,710,400.00 35% 1-2年 -

6

ShardaCr

opchem

Limited

原药销售 DA120天 7,397,812.00 36,989.06 0.5% 6个月以内 全部回款

7

盐城市大

丰区丰达

园林绿化

建设有限

公司

绿化工程

苗木经验收合格

后，支付货款总

额的 20%。 剩

余货款在苗木成

活率抽查达到

85%�以上后，按

实际成交数量一

次性付清。 若成

活率低于 85%，

每降低一个百分

点，扣除相应比

例的货款。

5,901,017.37 5,901,017.37 100% 3年以上 -

8

TARKIM

BITKIKO

RU-

MASAN

AYIVE

原药销售 180天信用证 4,092,870.24 20,464.35 0.5% 6个月以内 全部回款

9

卓辰实业

（上海）

有限公司

仓储费用及

销售邻甲苯

胺

仓储费用按合同

次月结算，销售

邻甲苯胺按合同

款到发货

3,944,108.77 2,726,120.54 69.12%

6个月以内1,

224,108.77

元；3年以上2,

720,000.00元

1,011,683.20

10

江苏辰海

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绿化工程

苗木经验收合格

后，支付货款总

额的20%。 剩余

货款在苗木成活

率抽查达到85%

以上后，按实际

成交数量一次性

付清。 若成活率

低于85%，每降

低一个百分点，

扣除相应比例的

货款。

3,513,000.00 3,513,000.00 100% 3年以上 -

此外，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与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二、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与可比公司对比如下：

1、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1）2025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分别进行计量。 金融工具自

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公司按照未来12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

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公司按照该工具

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

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

融工具（如在具有较高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 具有“投资级” 以上外部信用评级的金融工

具），公司假设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按照未来12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

备。

（2）简化处理方法

对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租赁应收款及与收入相关的应收票据，未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或不考虑未超

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分的，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规范的租赁应收款，

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2、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显著增加的判断标准

如果某项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显著高于在初始确认时确定的

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则表明该项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无论公司采用何种方式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如果合同付款逾期超过（含）30日，则通常可以

推定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除非公司以合理成本即可获得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证明即使逾期

超过30日，信用风险仍未显著增加。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采用未来12个月内发生的违约风险的变化作为整个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变化

的合理估计，来确定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

3、以组合为基础评估信用风险的组合方法和确定依据

公司对于信用风险显著不同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租赁应收款和其他应收

款单项评价信用风险。 如：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

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1）当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单项金融资产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款

项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类型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一一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组合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注]

应收账款一一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

损失

其他应收款一一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

项组合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一一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编制其他应收款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注：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指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各关联方公司

（2）账龄组合的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龄

应收账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6个月以内（含，下同） 0.50

7-12月 2.50

1-2年 35.00

2-3年 45.00

3年以上 100.00

（3）按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的认定标准

对信用风险与组合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公司按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将计提或转回的损失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债务工具，公司在将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的同时调整其他综合收益。

（4）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5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整理如下：

证券简称 计提方式 具体内容

润丰股份 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款一一账龄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

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安道麦A 预期信用损失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对于基于地域分布而具有相

似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本集团对其采用组合方式评估损失准备，具体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

型，考虑包括账龄分析、历史损失情况等因素，并针对可观察的反映当前以及未来经济状况等

影响因素做出适当调整。 对于尚未逾期的应收款项， 本集团按照0%-2.81%计提信用损失准

备。

扬农化工 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活动形成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应收款项融资以及租

赁交易形成的租赁应收款，本集团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

损失准备。 本集团基于历史信用损失经验、使用准备矩阵计算上述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

相关历史经验根据资产负债表日债务人的特定因素、以及对当前状况和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

评估进行调整。

根据本集团的历史经验，不同细分客户群体发生损失的情况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本集团将

全部应收账款作为一个组合，在计算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时未进一步区分不同的客户群体。

利民股份 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因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应收款项及租赁应收款，本集团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

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划分为账龄组合的应收款项，本集团按账款发生

日至报表日期间计算账龄，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款项账龄与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蓝丰生化 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

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坏账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

当期损益。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

损失。

综上，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且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5）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比较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5年末 2024年末 2023年末

301035 润丰股份 9.53% 6.97% 5.48%

000553 安道麦A 6.00% 5.00% 5.00%

600486 扬农化工 5.36% 5.66% 6.38%

002734 利民股份 5.94% 6.36% 6.41%

002513 蓝丰生化 4.78% 10.02% 5.90%

平均数 6.32% 6.80% 5.83%

002496 *ST辉丰股份 82.96% 69.53% 78.61%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水平，主要系由

于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较大，按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计提比例较高所致。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制定合理，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并测试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流程，评价内控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2、对应收账款科目实施函证程序，并将函证结果与账面财务记录的金额进行核对；

3、对重要或具有特别风险的客户进行实地走访或寄发业务沟通函，检查双方交易背景、是否具有关

联关系,是否存在为年末突击确认收入而进行的囤货行为；检查主要客户资信状况；

4、针对不同业务模式，检查本期与上期的销售政策是否相同；分别选取项目检查相关支持性文件，包

括销售合同（订单）、销售发票、出库单及客户签收单、物流单据、提单、报关单等检查收入确认的真实性；

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

5、实施期后回款测试，检查主要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

6、取得应收票据台账，核对2025年末应收票据分类明细；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承兑银行的综合资质及

信用评级；了解应收票据期后承兑情况，核实是否存在到期未兑付或承兑追索纠纷的情况；

7、评价管理层确定的应收账款信用损失率的合理性；对期末应收款坏账准备进行重新测算。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2025年末应收票据增长主要是2025年“非6+9” 银行承兑汇票未终止确认所致，公司不存在

放宽信用政策促进销售或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2、公司应收票据余额均为银行承兑汇票，期后已到期票据均已正常足额兑付，不存在逾期、违约及无

法兑付情况，风险较低；绝大部分应收票据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十名的客户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

分，未见异常。

5．年报显示，你公司2025年末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8.82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43.71%。其中，对

安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安道麦辉丰（上海）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分别为

4.89亿元、3.30亿元，你公司以前年度向安道麦转让前述公司股权的转让款截至期末仍有2.14亿元未能收

回。 报告期内，你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为2612.47万元，商誉账面价值1284.02万元，系

收购尚微生态科技（漯河）有限公司形成。 请你公司：

（1）说明长期股权投资主要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状况、财务数据（包括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

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分红情况，结合被投资单位所在行业环境、市场竞争情况，以及尚有2.14亿元对安

道麦的股权转让款未能收回的情况，说明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关键假

设（如预测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等）及依据，说明未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主要联营企业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业务性质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 减值准备金额

1 安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 49% 制造业 48,939.28 -

2 安道麦辉丰（上海）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49% 批发业 33,037.82 -

合计 - - 81,977.10 -

二、长期股权投资主要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状况、财务数据

上述长期股权投资主要被投资单位近2年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企业名称

2025年度/2025年末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本期收到的来自

联营企业的股利

安道麦辉丰（江苏）

有限公司

159,910.57 71,248.58 88,661.99 145,279.06 165.72

安道麦辉丰（上海）

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21,558.67 13,614.55 7,944.12 32,595.08 4,422.96 3,117.24

接上表：

被投资企业名称

2024年度/2024年末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本期收到的来自

联营企业的股利

安道麦辉丰（江苏）

有限公司

155,160.35 66,664.08 88,496.27 120,943.75 -16,872.98

安道麦辉丰（上海）

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20,124.20 10,241.34 9,882.86 36,480.45 7,068.56 3,050.03

三、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情况

（一）安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

1、被投资单位所在行业环境及市场竞争情况

农药行业整体环境：处于底部修复期，景气度边际改善。 随着全球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我国农药行

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低价竞争等“内卷式”竞争问题，对行业中短期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从供给端看，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农药产能均严重过剩。 从需求端看，农药产品价格经历下行周

期后出现修复拐点。 2021年11月至今，草铵膦价格从历史最高价37万元/吨下跌至4.39万元/吨，跌幅达

88.14%。 草甘膦价格曾从每吨8万元的高点跌至3万元， 到2024年农业行业整体平均利润率已下滑至

5.7%。

2025年7月，行业掀起“反内卷”行动，头部企业通过产能调控避免恶性价格战，推动产品价格向合理

区间回归，我国农药行业结束三年下行周期。全球农药渠道库存趋近合理水平，库存低位下补库存需求持

续。 2026年1月，国家取消部分农药原药出口退税，短期有利于产品价格上涨，长期有利于落后产能出清。

2、公司认为该项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主要理由如下：

虽然公司尚有2.14亿元对安道麦的股权转让款未能收回，但安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整体经营

情况良好。 2025年，其实现营业收入145,279.06万元，较上年度增长18.09%；销售毛利率8.51%，较上年上

升了9.27%；2025年度实现净利润165.72万元，年度实现扭亏为盈。被投资单位核心经营指标持续向好，未

出现“经营业绩持续恶化” 、“经营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等减值迹象。 此外，农药行业已结

束三年下行周期，海外处于补库周期，行业景气度有望持续修复。 农药行业处于底部区域，而非进一步恶

化趋势，公司盈利情况有望进一步改善。

（二）安道麦辉丰（上海）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1、被投资单位所在行业环境及市场竞争情况

安道麦辉丰（上海）农业技术有限公司主营农药、制剂销售业务，被投资单位与安道麦辉丰（江苏）

有限公司都属于农药行业，其所处的行业环境、市场竞争情况与安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类似。

2、公司认为该项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主要理由如下：

安道麦辉丰（上海）有限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32,595.08万，销售毛利率36.90%，2025年度实现

净利润4,422.96万元，净利润率为13.57%。 近几年分红金额稳定，2024年与2025年分红金额均在3000万

元以上。 被投资单位经营正常，未出现“经营业绩持续恶化” 、“经营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等减值迹象。

综上（一）、（二）公司主要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

（三）应收安道麦的股权转让款2.14亿元主要情况

公司于2021年5月完成了关于安道麦辉丰江苏公司和安道麦辉丰上海公司51%股权的重大资产出

售，鉴于部分交割事项尚未成就，公司和安道麦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签署了《豁免及补充交割条件的协

议》（以下简称豁免协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完成豁免协议中关于2,4-D酯项目、甲羧除草

醚项目、粉唑醇项目的生产恢复或整改要求，未按合同约定完成F052项目的整改；豁免协议中关于24个

资质证照转让或更新已基本完成。 公司为上述整改及证照等办理产生的成本费用累计计提5,165.28万元

（其中本年度计提588.02万元、以前年度计提4,577.25万元），该项费用采取由安道麦辉丰江苏公司先行

垫付后结算方式支付，截至2025年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安道麦辉丰江苏公司尚未与公司进行结算。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有214,245,251.14元股权转让款未回收，累计计提坏账准备159,245,

251.14元。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

试关键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了解公司股权投资等重大非常规交易的交易背景和商业理由，核查交易相关资产的控制权是否转

移、合并范围的合理性等；

3、针对管理层以前年度就可收回金额所作估计，复核其结果或者管理层对其作出的后续重新估计；

4、评价管理层在减值测试中使用的方法的适当性和一贯性；

5、评价管理层在减值测试中使用的重大假设的适当性，复核相关假设是否与总体经济环境、行业状

况、经营情况、历史经验、运营计划、其他会计估计中所使用的假设、业务活动的其他领域中所使用的相关

假设等一致；

6、评价管理层在减值测试中使用的数据的适当性、相关性和可靠性，并复核减值测试中有关信息的

一致性；

7、测试管理层对可收回金额的计算是否准确；

8、检查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管理层在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中作出的相关判断及估计是合理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

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要求。

（2）说明收购尚微生态科技（漯河）有限公司形成商誉的减值测试情况，结合尚微生态2025年净利

润为-95.86万元（购买日至期末）的情况，说明商誉是否存在减值风险，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一、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完成对尚微漯河公司53.33%股权的收购，购买日尚微漯河公司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为2,715.98万元，合并成本为4,000.00万元，差额形成商誉1,284.02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结合商誉形成时的情况，公司将尚微漯河公

司整体认定为一个资产组，主要依据为：尚微漯河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小分子肥生产、加工与销售，该业务

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独立于公司其他资产或资产组。

二、商誉减值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一）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设置如下：

关键参数 测试时点 选取依据及合理性说明

预测期 2025年12月31日 预测期为报表日的后5年，后续为稳定期。

营业收入 2025年12月31日 基于在手订单、市场预测等

毛利率 2025年12月31日 结合历史实际毛利率水平、行业趋势分析、经营协议等

费用率 2025年12月31日 结合历史实际费用率、规模效应分析

折现率（税前） 2025年12月31日

无风险报酬率、市场风险溢价、贝塔系数、企业特定的风险调整系

数

（二）减值测试具体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稳定期

营业收入 2,872.50 3,690.00 4,140.00 4,005.00 4,005.00 4,005.00

营业利润 661.96 1,167.59 1,432.42 1,256.18 1,277.64 1,277.64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261.08 999.98 1,276.40 1,143.98 1,135.21 1,133.42

折现率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现金流量取值 -232.08 790.08 896.42 714.19 629.93 5,031.48

资产组可回收金额 7,830.02

（三）商誉减值测试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尚微漯河公司资产组

商誉账面余额① 1,284.02

商誉减值准备余额② -

商誉的账面价值③=①-② 1,284.02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④ 1,123.67

包含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⑤ 2,407.69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⑥ 1,368.04

包含整体商誉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⑦=⑥+⑤ 3,775.73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可收回金额）⑧ 7,830.02

商誉减值损失（大于0时）⑨=⑦-⑧ -

因此，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大于账面价值，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管理层提供的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基础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与形成商誉相关的公司过去的经

营和财务数据、未来盈利预测情况，并与管理层讨论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资产组的认定的合理性以及

关键假设、关键参数、收入增长率、折现率等关键指标选取的恰当性;

2、获取管理层编制商誉减值测试计算过程，执行重新计算，检查商誉减值计算过程是否准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商誉减值准备测算过程准确，相关假设与参数等选取合理，期末商誉不存在减值。

6．年报显示，你公司2025年末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4.21亿元，主要为股权投资，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1.05亿元。

请你公司说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中各股权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被投资单位名称、持股比例、

投资成本、公允价值确定方法及依据。

【公司回复】：

截至2025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投资成本 期末公允价值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9% 107,889,962.85 160,700,000.00

陕西杨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4% 113,665,000.00 59,800,000.00

南京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48% 20,411,203.43 121,214,652.60

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5% 3,781,169.89 24,650,000.00

菲诺克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3.10% 1,550,000.00 350,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浩蓝雷霆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1.88% 1,601,029.80 1,601,029.80

平阳万乘骑都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52% 5,000,000.00 5,000,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浩蓝霜翎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3.36% 5,000,000.00 5,000,000.00

石家庄瑞凯化工有限公司 51.00% 163,476,470.27 42,994,283.44

合计： - 422,374,836.24 421,309,965.84

一、公司对上述股权投资公允价值确认的依据及方法如下：对于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和陕西杨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以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权益工具投资的

公允价值；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以近期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并考虑流行性因素确定权益工具投资的公

允价值；购买日至资产负债表日时间间隔较短且未发生重大影响价值的事件，净资产变动较小，公司以初

始交易价格确定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对于石家庄瑞凯化工有限公司，法院已对解散该公司作出终

审判决，故以清算价值考虑持股比例确定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

二、南京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算过程和依据

公司采用市场法对南京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轩凯” )股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估计，选

取了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P/E）法和市净率（P/B）法两个市场通用指标进行估值，并以两种方法测算

结果的折中值作为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 该方法在公司各年度间保持一贯，未发生变更。

2025年度，按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的指标测算，南京轩凯股权价值约16,282.71万元；按可比公司平

均市净率的指标测算，南京轩凯股权价值约8,700万元。 2025年度经营数据（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较

2024年度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认为南京轩凯的基本面未发生实质变动。 基于估值方法的一贯性以及南

京轩凯经营的稳定性，公司判断前期确定的公允价值仍能合理反映其股权价值，故继续采取两种指标折

中的方式，确定公允价值为1.21亿元，与2024年末保持一致。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公司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

得到执行，并测试关键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针对管理层以前年度就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估计，复核其结果或者管理层对其作出

的后续重新估计；

3、评价管理层在公允价值估计判断中使用的方法的适当性和一贯性；

4、评价管理层在公允价值估计中使用的数据的适当性、相关性和可靠性，并复核公允价值估计中有

关信息的一致性；

5、测试管理层对公允价值金额估计的计算是否准确；

6、获取管理层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其他非流动资产股权公允价值的评估报告，评价估值方法、参

数及结果的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2025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未见异常。

7．年报显示，你公司2025年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为6394.25万元，主要涉及房屋建筑物、机

器设备等。 固定资产中电子及其他设备期初余额为4626.29万元，期初累计折旧2043.62万元，本年计提折

旧110.44万元。

请你公司：

（1）列示主要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包括资产组的认定、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说明备注

中“预测期内收入增长比率” 与哪项资产组减值测试有关，2026年收入增长率预测为34.4%的依据，结合

2026年一季度实际收入增长率情况说明预测是否恰当，测试结果是否合理；

【公司回复】：

一、主要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

（一）资产组的认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第十八条的规定，资产组的认定应当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

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同时考虑企业管理层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管

理或者监控方式以及对资产持续使用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

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对子公司江苏辉丰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丰石化” ）存在减值迹象的

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子公司辉丰石化属于公司石化仓储供应链板块，该业务板块现金流入独立于

公司其他业务板块。 结合其业务定位和经营特征，将辉丰石化账面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其他设备等原

值16,530.25万元的固定资产作为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

本次采用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及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的净额的评估方法进行资产减值

测试，再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

定为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1、计算模型的选取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公式：

式中：CFi：资产组第i年的税前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Ri：资产组第i年的税前折现率；

n：收益期数。

本次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采用的现金流口径为税前现金流量。

其中：CFi＝息税前利润＋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净营运资金变动+资产组回收净值

2、收益期和预测期的确定

（1）收益期

考虑到申报的长期资产组的主要资产为储罐，储罐的经济使用年限一般在20年左右，故本次收益期

按有限期20年测算。 而储罐主要购置于2015-2018年，本次评估从2015年开始计算使用年限且按整年考

虑，收益期为2026年1月至2035年12月。

（2）详细预测期

本次估值预测期与收益期保持一致。

3、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计算过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一、营业收入 21,552.37

24,

328.34

26,

876.82

29,

204.97

31,

771.82

34,

142.96

36,

501.86

38,370.52 40,214.91 40,985.31

减：营业成本

21,

957.20

23,

837.47

25,

944.00

27,

655.29

29,

871.17

31,

948.63

34,

126.80

35,851.72 37,593.24 38,320.52

减：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手

续费、税金等

1,123.00 1,180.36 1,236.56 1,292.07 1,344.52 1,395.51 1,443.85 1,484.61 1,459.85 1,458.99

二、息税前利

润

-1,

527.83

-689.49 -303.73 257.61 556.13 798.82 931.21 1,034.19 1,161.81 1,205.80

加：折旧与摊

销

1,621.80 1,647.57 1,673.34 1,699.11 1,724.88 1,749.15 1,771.93 1,794.70 854.66 403.37

减：资本性支

出

467.47 467.47 467.47 467.47 467.47 467.47 467.47 467.47 180.96 20.07

减：净营运资

金变动

3,307.91 362.57 365.83 315.73 376.26 350.25 357.99 283.01 357.46 -6,077.02

加：固定资产

残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025.40

减：营运资金

贡献

99.24 110.11 121.09 130.56 141.85 152.36 163.10 171.59 182.31 0.00

三、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

-3,

780.65

17.92 415.23 1,042.97 1,295.43 1,577.90 1,714.58 1,906.82 1,295.74 15,691.51

折现期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折现率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折现系数 0.93 0.87 0.81 0.75 0.70 0.66 0.61 0.57 0.53 0.49

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

-3,

523.44

15.56 336.11 786.81 910.78 1,033.91 1,047.03 1,085.21 687.26 7,756.53

四、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

合计

10,136.00

本次测试过程考虑了公司历史经营情况、项目申请报告等基本资料，分析了资产组的资产规模、资本

结构、经营状况、历史业绩、发展前景，同时考虑了宏观和区域经济因素、所在行业现状与发展前景对企业

价值的影响，对资产组未来收益预测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判断和调整，在考虑未来各种可能性及其影响的

基础上合理确定评估假设，形成未来收益预测。

基期（2023年至2025年）及预测期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单

位

2023

年

2024

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仓储

业务

金

额

3,

225.67

1,

168.40

908.74

1,

090.49

1,

308.59

1,

570.31

1,

884.37

2,

261.24

2,

600.43

2,

912.48

3,

203.73

3,

395.95

3,

497.83

成品

油贸

易

数

量

- -

9,

381.55

16,

082.66

16,

886.80

17,

731.14

18,

263.07

18,

810.96

19,

375.29

19,

762.80

20,

158.05

20,

561.21

20,

561.21

单

价

- - 0.59 0.60 0.61 0.62 0.64 0.65 0.66 0.68 0.69 0.71 0.71

金

额

- -

5,

489.16

9,

609.82

10,

304.58

11,

049.58

11,

622.75

12,

225.66

12,

859.84

13,

395.58

13,

953.65

14,

534.97

14,

534.97

液氨

贸易

数

量

7,

996.24

-

40,

122.45

46,

140.81

53,

061.94

58,

368.13

63,

037.58

68,

080.59

72,

165.42

76,

495.35

78,

790.21

81,

153.91

83,

588.53

单

价

0.02 - 0.23 0.23 0.24 0.24 0.25 0.25 0.26 0.26 0.27 0.27 0.27

金

额

145.93 -

9,

166.29

10,

752.06

12,

612.16

14,

150.85

15,

588.57

17,

172.37

18,

566.77

20,

074.39

21,

090.16

22,

157.32

22,

822.04

其他

贸易

金

额

60.60 688.34 480.72 100.00 103.00 106.09 109.27 112.55 115.93 119.41 122.99 126.68 130.48

其他

业务

收入

金

额

-

2,

159.40

- - - - - - - - - - -

合计

3,

432.20

4,

016.1

4

16,

044.91

21,

552.37

24,

328.34

26,

876.82

29,

204.97

31,

771.82

34,

142.96

36,

501.86

38,

370.52

40,

214.91

40,

985.31

4、税前折现率的测算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基于收益法确定评估价值的重要参数。 经测算，税前加权平均资本

成本为7.3%。 本次采用风险累加法确定税前折现率，即：

r=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1）无风险报酬率

本项目以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报酬率。

（2）风险报酬率

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经营风险报酬率+财务风险报酬率+其他风险报酬率

（三）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评估方法介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一公允价值计量》第十八条规定，“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

负债，通常可以使用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企业应当使用与其中一种或多种估值技术相一致的方法计

量公允价值。企业使用多种估值技术计量公允价值的，应当考虑各估值结果的合理性，选取在当前情况下

最能代表公允价值的金额作为公允价值。 ”

因资产组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故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选择收益法，即基于主要

市场或最有利市场上一般市场参与者角度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方法。 考虑到公司现有的经营范

围、经营方式符合市场行业平均水准，且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并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核

心团队也未发生明显不利变化，满足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上一般市场参与者角度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的方法，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计算委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根据会计准则，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

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等。 本次评估考虑印花税、产权交易费用及中介服务费。

1、印花税：按评估资产组的公允价值的0.05%计算。

2、产权交易费：根据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收取标准计算。

3、中介服务费：主要包括审计费用、评估费用等，按照行业惯例进行计算。

经测算，资产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10,090.00万元，低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合计。

故本次资产组可回收金额采取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合计确认即10,136.00万元。

（下转B056版）

（上接B05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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